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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 2025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夯实一流本科教育基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栋梁和专业精英，建立并完善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大类管理联

动的人才培养新体系，确保 2025 级主修专业确认工作（以下简称“主

修专业确认工作”）顺利实施，根据《同济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5 级新生院（托管学院）本科生。 

第三条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遵

循“兴趣驱动、志愿优先、学业先导、综合评价”的工作思路，通过

课内外多种形式对 2025 级学生进行专业引导，在学生自主填报主修

专业志愿的基础上，综合评测其第一学年的学业成绩、五育表现、专

业潜质等，根据学生综合成绩进行专业确认。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四条 同济大学 2025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由本科

生院、新生院、学研工部及各大类相关学院联合成立（以下简称“工

作小组”），负责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的实施，并制定实施细则。工

作小组需明确监督责任，加强引导，开展咨询，规范遴选，确保主修

专业确认实施过程平稳有序。 

第五条 新生院在本科生院、新生院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开展主修

专业确认工作。 

第六条 各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同样适用于大类下包含的

所有专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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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各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各学院跨类确认实施细

则以及主修专业确认结果经审核批准后予以公布。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八条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展，按照先类

内、后跨类的顺序进行。 

第九条 在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开始前，组织制定各专业接收计划。

以过去三年内学校核定的各学院招生计划编制人数为基础，结合各大

类实际在读学生人数等因素核算并确认各学院接收计划基数。 

各学院根据接收计划基数确认各专业接收计划数（含类内接收计

划数和跨类接收计划数），并在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启动后向学生公布。

原则上，各学院（专业）跨类接收计划数不得高于本学院（专业）接

收计划基数的 10%，且各学院（专业）类内接收计划数上浮人数与跨

类计划人数之和不得超过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基数的 20%。 

第十条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开始后，学生须将类内所有专业按照

志愿顺序完成填报。对跨类专业有浓厚兴趣或突出专长的学生，可选

填最多 3 个跨类专业志愿，跨类专业志愿不分先后顺序。 

第十一条 类内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依据为类内综合成绩。类内

综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成绩、特色评测成绩及“五

育”成绩组成。原则上，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不少于 60%，特色

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不少于 10%，面试及“五育”成绩各占综合

成绩 10%。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第十二条 新生奖学金获得者（以学校公布的名单为准），第一学

年平均绩点位于大类前 50%（且无课程不及格），在校期间无违纪行

为的，在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时按照学生第一志愿优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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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根据学生专业填报的志愿顺序，系统按照综合成绩从

高到低顺序录取，直至专业接收计划录满为止；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

若专业还有剩余名额，依序在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学生中进行录取；

后序志愿同理，直至所有学生被某专业录取。如学生已被所报前序志

愿录取，则不再参加后序志愿录取过程。 

第十四条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

综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跨类面试成绩、跨类特色评测成

绩及“五育”成绩组成。原则上，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不少于 50%，

跨类面试及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分别不少于 10%，“五育”

成绩占综合成绩的 10%。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第十五条 接收学院对报名学生依据跨类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

定跨类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并进行公示。若学生未参加其所填报跨

类志愿专业的面试、特色评测等考核，学院有权取消其预录取资格。 

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

次确认一个跨类专业，确认结束后，在专业接收计划范围内，系统自

动按照排名进行录取。已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

未被录取的学生，可继续参加预录取其他专业的后续批次确认。若学

生跨类申请未被录取，则仍以类内录取专业为其主修专业。 

第四章 特殊类型 

第十六条 招生时录取到工科试验班(交通学院)、工科试验班(土

木学院)、工科试验班(建筑城规学院)、工科试验班(机械学院)、工科

试验班(环境学院)、工科试验班(电信学院)、工科试验班（计算机学

院）、医学试验班(生命学院)、医学试验班(医学院)、机械类（中外合

作办学）的同学，须参加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招生时录取到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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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班、建筑类的同学，类内分流专业任选；招生时录取到理科试验

班的同学，类内分流按学院分流，专业在该大类所包含的学院招生专

业内任选。 

第十七条 录取通知书上已有明确专业属性以及通过招生或二次

选拔进入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拔尖班）、双学士学位复合型

人才培养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的学生，不参加类内主修专

业确认，可以参加跨类主修专业确认。双学士学位项目学生可申请转

入除第一主修专业以外的专业。 

第十八条 提前批次录取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康复物理治疗、

护理学）学生、第二学士学位学生，艺术类专业（包括艺术设计学、

动画、音乐表演、表演）学生，运动训练专业学生以及保送生，不参

加跨类主修专业确认，不得转专业。 

第十九条 列入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专业或近三年以

来设立的新专业，在主修专业类内及跨类确认工作结束后，若实际接

收人数少于总接收计划数，且最终学生总数未达 20 人或未达总接收

计划数的 50%，该专业可面向全校 2025 级本科生进行选拔补录，补

录后的专业总人数不得超过总接收计划数。 

第五章 其他 

第二十条 第一学年学业成绩由本科生院提供，采用系统中每门

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和学分加权计算全部课程的百分制平均成绩，

公式为：全部课程的百分制平均成绩=Σ(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课程

学分)÷Σ(课程学分)。 

大类（或专业）培养方案中第一学年所有必修课程成绩原则上均

应纳入学生学业成绩计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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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新生院及各专业学院负责制定面试、特色评测环节

的具体评价方式，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新生院负责“五育”培养方案制定，各专业学院负

责“五育”成绩评定。 

第二十三条 本科生院于第一学年主修专业确认结束后，完成学

生学籍变动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由同济大学本科生院、

新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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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类 2025 级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7 

 

同济大学工科试验班（信息与智能网联类） 

2025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该实施细则同样适用于工科试验班（信息类）、技术科学试验班

（智能交通与车辆类）、工科试验班（电信学院）、工科试验班（交通

学院）、工科试验班（计算机学院）。 

一、组织分工 

工科试验班（信息与智能网联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由电子

与信息工程学院、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物

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交通学院、汽车学院教学副院长、各系（专业）

教学副系主任、本科教务员等人员组成。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

制定、实施、解释主修专业确认工作方案及实施细则。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交通学院、汽车学院纪委负责监督主修

专业实施细则的实际执行情况。 

二、本大类专业分布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1 测绘工程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2 通信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3 自动化 

4 人工智能 



8 

 

5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7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 信息安全 

10 软件工程 

11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交通工程 

交通学院 13 交通运输 

14 车辆工程 

15 车辆工程（汽车） 汽车学院 

三、本大类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 

本大类各学院（专业）类内接收上浮比例不超过 2%；跨类接收

计划数不超过本大类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基数的 10%。 

四、主修专业确认时间与志愿填报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进行，类内、跨类志愿同

步填报，录取按照先类内、后跨类的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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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学生须将大类内所有专业按照志愿顺序填报，未完成填报的，

由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实施统筹调剂录取。 

2、类内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类内综合成绩。类内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的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

工作小组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面试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

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

力，内容可涵盖学生所在大类所有学科基础知识。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特色评测环节包括数理信息

基础课程成绩、创新项目加分。 

①数理信息基础课程，满分 8 分。 

《高等数学（B）上》《高等数学（B）下》《大学物理（精）I 上》

《大学物理（精）I 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实

验》6 门课程或相应的数学类和物理类课程作为指标课程，采用指标

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

成绩，并折算成满分为 8 分的分数。 

②创新项目或竞赛，以下两项得分累计最高满分 2 分。 

●学生获得大学生创新项目立项，可获得 1 分，多项立项不累计

加分。 

●参加 ACM 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并获奖，可获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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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特色评测以满分 10 分计算，并转化成百分制成绩计入总成绩计

算。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本大类各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根据学生类内填报的志愿顺序，系统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

自动录取，直至专业类内接收计划录满为止。第一志愿选拔录取结束

后，若该专业还有剩余名额，依序在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学生中进

行录取。后序志愿同理，直至所有学生完成类内主修专业确认。如学

生已被所报前序志愿录取，则不再参加后序志愿录取过程。 

六、跨类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面向对本大类专业有浓厚兴趣或突出专长的非本大类学生。 

2、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具体占综合成绩比例由大

类内各学院另行拟定，其中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不低于

50%，面试及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分别不低于 10%，考核方

式详见大类内各学院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2)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制定评价规

则并给出相应分数。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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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收学院（专业）对学生依据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跨类预

录取合格线及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规定的

时间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次确认一个跨类专业，确认结束后，

在专业接收计划人数范围内，系统自动按照排名进行最终录取，已经

最终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未被最终录取的学生，

在预录取的其他专业中，可继续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直至所有专业

预录取确认结束。 

5、跨类接收的学生如来自工科试验班其他类原则上不作降级要

求，可通过跨年级修读方式补修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必修课程；非工

科试验班学生建议降级补修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必修课程。 

七、未尽事宜 

未尽事宜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集体审议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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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工科试验班（智慧建造与低碳环境类） 

2025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该实施细则同样适用于工科试验班（土木学院）、工科试验班（环

境学院）。 

一、组织分工 

为确保智慧建造与低碳环境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工科试验班（智慧建造与低碳环境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由土木

工程学院和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专业负责人、教学副院长/教

学系主任、纪委书记/委员、教务员/教务秘书组成。在学院院长/专业

负责人指导下，由教学副院长/教学系主任根据《同济大学 2025 级本

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办法》的要求和规定制定智慧建造与低碳环境

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在纪委监督下教务员/教务秘

书实施主修专业确认工作。 

二、本大类专业分布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1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2 智能建造 

3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4 环境工程 

5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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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大类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 

本大类各学院（专业）类内接收上浮比例为 5%；跨类接收计划

数按照接收计划基数的 10%确定。 

四、主修专业确认时间与志愿填报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进行，类内、跨类志愿同

步填报，录取按照先类内、后跨类的顺序进行。 

五、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学生须将大类内所有专业按照志愿顺序填报，未完成填报的，

由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实施统筹调剂录取。 

2、类内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类内综合成绩。类内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

工作小组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面试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

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

力，内容可涵盖学生所在大类所有学科基础知识。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以《高等数学（B）》（上、下）、

《大学物理（精）II》（上、下）四门课程或相应的课程作为指标课程，

采用指标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

程的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大类各学院依据相关规定

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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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根据学生类内填报的志愿顺序，系统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

自动录取，直至专业类内接收计划录满为止。第一志愿选拔录取结束

后，若该专业还有剩余名额，依序在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学生中进

行录取。后序志愿同理，直至所有学生完成类内主修专业确认。如学

生已被所报前序志愿录取，则不再参加后序志愿录取过程。 

六、跨类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面向对本大类专业有浓厚兴趣或突出专长的非本大类学生。 

2、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具体占综合成绩比例由大

类内各学院另行拟定，其中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不低于

50%，面试及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分别不低于 10%，考核方

式详见大类内各学院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2)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大类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

室依据相关规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接收学院（专业）对学生依据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跨类

预录取合格线及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规定

的时间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次确认一个跨类专业，确认结束后，

在专业接收计划人数范围内，系统自动按照排名进行最终录取，已经

最终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未被最终录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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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录取的其他专业中，可继续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直至所有专业

预录取确认结束。 

5、跨类接收的学生如来自工科试验班其他类原则上不作降级要

求；如来自非工科试验班，建议学生降级补修相关课程。 

七、未尽事宜 

未尽事宜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集体审议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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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工科试验班（智能化制造与新能源类） 

2025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该实施细则同样适用于工科试验班（机械学院）。 

一、组织分工 

工科试验班（智能化制造与新能源类）主修专业确认领导小组由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设计创意学院院长组成。 

工科试验班（智能化制造与新能源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由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设计创意学院教学副院长、各专业负责人、教学负责人、各学院本科

教务工作负责人等人员组成。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实施、

解释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航空航天与力学学

院、设计创意学院纪委负责监督主修专业实施细则的实际执行情况。 

二、本大类专业分布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1 

智能制造工程 

（含工业工程方向）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含机器人、机械电子、机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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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机械制造方向) 

3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 能源与动力工程 汽车学院 

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 飞行器制造工程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7 工业设计 设计创意学院 

三、本大类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 

本大类各学院（专业）类内接收上浮比例不超过 5%；各学院（专

业）跨类招收人数不超过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基数的 10%。 

四、主修专业确认时间与志愿填报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进行，类内、跨类志愿同

步填报，录取按照先类内、后跨类的顺序进行。 

五、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学生须将大类内所有专业按照志愿顺序填报，未完成填报的，

由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实施统筹调剂录取。 

2、类内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类内综合成绩。类内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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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

工作小组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面试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

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

力，内容可涵盖学生所在大类所有学科基础知识。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以第一学年《高等数学（B）

上、下》《普通物理 B（上）、（下）》《普通化学 B》五门课程或相应的

课程作为指标课程，采用指标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

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本大类各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根据学生类内填报的志愿顺序，系统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

自动录取，直至专业类内接收计划录满为止。第一志愿选拔录取结束

后，若该专业还有剩余名额，依序在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学生中进

行录取。后序志愿同理，直至所有学生完成类内主修专业确认。如学

生已被所报前序志愿录取，则不再参加后序志愿录取过程。 

六、跨类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面向对本大类专业有浓厚兴趣或突出专长的非本大类学生。 

2、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具体占综合成绩比例由大

类内各学院另行拟定，其中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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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面试及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分别不低于 10%，考核方

式详见大类内各学院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2)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制定评价规

则并给出相应分数。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接收学院（专业）对学生依据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跨类

预录取合格线及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规定

的时间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次确认一个跨类专业，确认结束后，

在专业接收计划人数范围内，系统自动按照排名进行最终录取，已经

最终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未被最终录取的学生，

在预录取的其他专业中，可继续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直至所有专业

预录取确认结束。 

5、跨类接收的学生一般不作降级要求。对于确实存在很大差异

的情况，由面试小组集体讨论确定。 

七、未尽事宜 

未尽事宜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集体审议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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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建筑类 

2025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该实施细则同样适用于工科试验班（建筑城规学院）。 

一、组织分工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负责总体协调把关；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学副院长、各系分管本科教学副系主任、本科教务

科长负责政策制定与实施；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纪委书记负责监督工

作。 

二、本大类专业分布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1 建筑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 城乡规划 

3 风景园林 

4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5 城市设计 

三、本大类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 

本大类各学院（专业）类内接收上浮比例不超过 5%；各学院（专

业）跨类招收人数不超过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基数的 10%。 

四、主修专业确认时间与志愿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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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进行，类内、跨类志愿同

步填报，录取按照先类内、后跨类的顺序进行。 

五、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学生须将大类内所有专业按照志愿顺序填报，未完成填报的，

由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实施统筹调剂录取。 

2、类内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类内综合成绩。类内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

工作小组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面试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

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

力，内容可涵盖学生所在大类所有学科基础知识。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以第一学年《设计导论》、《设

计基础 I》、《设计基础 II》三门课程作为指标课程，采用指标课程百

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本大类各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根据学生类内填报的志愿顺序，系统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

自动录取，直至专业类内接收计划录满为止。第一志愿选拔录取结束

后，若该专业还有剩余名额，依序在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学生中进

行录取。后序志愿同理，直至所有学生完成类内主修专业确认。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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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已被所报前序志愿录取，则不再参加后序志愿录取过程。 

六、跨类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面向对本大类专业有浓厚兴趣或突出专长的非本大类学生。 

2、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详见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30%，举行“专业加试”，由本大类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拟定考核范围及评分标准，详见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托管学院依据相

关规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接收学院（专业）对学生依据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跨类

预录取合格线及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规定

的时间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次确认一个跨类专业，确认结束后，

在专业接收计划人数范围内，系统自动按照排名进行最终录取，已经

最终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未被最终录取的学生，

在预录取的其他专业中，可继续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直至所有专业

预录取确认结束。 

5、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接收的跨类学生根据学生意愿和学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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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素养平转或降一级学习。 

七、未尽事宜 

未尽事宜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集体审议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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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经济管理试验班 

2025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一、组织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组人员组成及分工： 

组长：本科教学主管副院长（负责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的总体部署） 

副组长：学院党委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本硕博中心主任（负

责相关决定的落实） 

秘书：本科教务科科长（负责相关会议及具体工作的组织协调） 

成员：各专业本科教学负责人（负责集体决策及专业宣传，对主

修专业确认的具体办法进行讨论并发表意见，并负责向大一学生介绍

解释各专业的情况）、职业发展中心主任。 

经济管理试验班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学

副院长、各专业教学副系主任、本科教务员等人员组成。主修专业确

认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实施、解释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经济与管

理学院纪委负责监督主修专业实施细则的实际执行情况。 

二、本大类专业分布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1 工程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 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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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大类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 

本大类各专业类内任选；各专业跨类招收人数不超过各专业接收

计划基数的 10%。 

四、主修专业确认时间与志愿填报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进行，类内、跨类志愿同

步填报，录取按照先类内、后跨类的顺序进行。 

五、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学生须将大类内所有专业按照志愿顺序填报，未完成填报的，

由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实施统筹调剂录取。 

2、类内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类内综合成绩。类内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

工作小组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面试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

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

力，内容可涵盖学生所在大类所有学科基础知识。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10%，以第一学年《高等数学（B）

上》《高等数学（B）下》《管理学概论》作为指标课程，采用指标课

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成

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本大类所在学院制定评价

规则并给出相应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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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根据学生类内填报的志愿顺序，系统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

按照第一志愿满足录取。 

六、跨类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面向对本大类专业有浓厚兴趣或突出专长的非本大类学生。 

2、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20%，面试提纲详见经济与管理学院跨

类确认实施方案。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20%，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

小组组织笔试，详见经济与管理学院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制定评价规

则并给出相应分数。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接收学院（专业）对学生依据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跨类

预录取合格线及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规定

的时间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次确认一个跨类专业，确认结束后，

在专业接收计划人数范围内，系统自动按照排名进行最终录取，已经

最终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未被最终录取的学生，

在预录取的其他专业中，可继续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直至所有专业

预录取确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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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跨类接收的学生不作降级要求。 

七、未尽事宜 

未尽事宜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集体审议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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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理科试验班 

2025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一、组织分工 

理科试验班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由数学科学学院、物理科学与

工程学院、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副院长、各系（专业）负责人、

本科教务员等人员组成。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实施、解

释主修专业确认工作方案及实施细则。 

数学科学学院、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海

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纪委

书记负责监督主修专业实施细则的实际执行情况。 

二、本大类专业分布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 统计学 

3 应用物理学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4 工程力学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5 海洋科学与技术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6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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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用化学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本大类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 

本大类各学院（专业）类内接收上浮比例不超过 2%；跨类接收

计划数不超过本学院（专业）接收计划基数的 10%。 

四、主修专业确认时间与志愿填报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进行，类内、跨类志愿同

步填报，录取按照先类内、后跨类的顺序进行。 

五、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学生须将大类内所有专业按照志愿顺序填报，未完成填报的，

由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实施统筹调剂录取。 

2、类内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类内综合成绩。类内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成绩、特色评测成绩及“五育”

成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60%。由本科生院在主修

专业确认工作启动前提供学业成绩。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

工作小组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按专业兴趣面试。面试主要考查

学生在知识储备、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

面的综合素养和能力，内容可涵盖学生所在大类所有学科基础知识。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20%。 

《高等数学 A（上）（下）》、《普通物理 A（上）（下）》、《普通化

学 A》或《普通化学 B》，5 门课程或相应的课程作为指标课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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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

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本大类所在学院依据相关

规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根据学生类内填报的志愿顺序，系统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

自动录取，直至专业类内接收计划录满为止；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

若专业还有剩余名额，依序在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学生中进行录取；

后序志愿同理，直至所有学生完成类内某专业录取。如学生已被所报

前序志愿录取，则不再参加后序志愿录取过程。 

5、说明： 

1) 类内分流录取至数学科学学院学生将按照“数学类”专业培养，

二年级结束后任选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专业，根据专业所规定的

培养方案要求，不再采取以高等数学课程认定数学分析课程、以线性

代数课程认定高等代数课程的课程认定方式。 

2) 类内分流录取至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确认进入相应专业后，可以通过补学分

或补修的方式将《普通化学 B》认定为《普通化学 A》，具体方式后

续通知。 

六、跨类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面向对本大类专业有浓厚兴趣或突出专长的非本大类学生。 

2、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跨类面试成绩、跨类特色评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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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五育”成绩组成。其中： 

1) 第一学年学业成绩、跨类面试成绩、跨类特色评测成绩具体占

综合成绩比例由大类内各学院另行拟定。其中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

合成绩比例不低于 50%，跨类面试及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分

别不低于 10%，考核方式详见大类内各学院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2)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接收学院（专业）对学生依据跨类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

跨类预录取合格线及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

规定的时间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次确认一个跨类专业，确认结

束后，在专业接收计划范围内，系统自动按照排名进行录取。已被录

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未被录取的学生，可继续参加

预录取其他专业的后续批次确认。若学生跨类申请未被录取，则仍以

类内录取专业为其主修专业。 

5、跨类招收学生原则上同级转入，不作降级处理，若达不到主

修专业同级修读条件，经专业和学生确认后降级修读。 

七、未尽事宜 

未尽事宜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集体审议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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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人文科学试验班 

2025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一、组织分工 

人文科学试验班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由艺术与传媒学院、人文

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学副院长、各系（专业）教学副系主任、本科教

务员等人员组成。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实施、解释主修

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艺术与传媒学院、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纪委负责监督主修专业

实施细则的实际执行情况。 

二、本大类专业分布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1 传播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 

2 英语（数智人文） 

外国语学院 3 日语 

4 德语 

5 哲学 

人文学院 6 汉语言文学 

7 文化产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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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大类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 

本大类各学院（专业）类内接收上浮比例为 2%；各学院(专业)跨

类接收计划数不超过本学院(专业)接收计划基数的 10%。 

四、主修专业确认时间与志愿填报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进行，类内、跨类志愿同

步填报，录取按照先类内、后跨类的顺序进行。 

五、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学生须将大类内所有专业按照志愿顺序填报，未完成填报的，

由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实施统筹调剂录取。 

2、类内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类内综合成绩。类内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

工作小组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面试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

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

力，内容可涵盖学生所在大类所有学科基础知识。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主要评测依据及评分标准见

《人文科学试验班 2025 级主修专业确认类内特色评测环节评分标准》

（附件 1）。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本大类各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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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根据学生类内填报的志愿顺序，系统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

自动录取，直至专业类内接收计划录满为止。第一志愿选拔录取结束

后，若该专业还有剩余名额，依序在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学生中进

行录取。后序志愿同理，直至所有学生完成类内主修专业确认。如学

生已被所报前序志愿录取，则不再参加后序志愿录取过程。 

六、跨类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面向对本大类专业有浓厚兴趣或突出专长的非本大类学生。 

2、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

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具体占综合成绩比例

由大类内各学院另行拟定，其中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不

低于 50%，面试及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分别不低于 10%，考

核方式见大类内各学院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2)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制定评价规

则并给出相应分数。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接收学院（专业）对学生依据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跨类

预录取合格线及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规定

的时间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次确认一个跨类专业，确认结束后，

在专业接收计划人数范围内，系统自动按照排名进行最终录取，已经

最终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未被最终录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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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录取的其他专业中，可继续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直至所有专业

预录取确认结束。 

5、跨类接收的学生不作降级要求。 

七、未尽事宜 

未尽事宜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集体审议并决策。 

 

附件 1： 

人文科学试验班 

2025 级主修专业确认类内特色评测环节评分标准 

一、评测形式 

特色评测采取材料审核形式，材料审核评分主要依据学生的各类

竞赛获奖、专业相关活动（作品发表等）、外语类课程成绩等材料计

算得分之和，总分 100 分。 

二、评分细则 

（一）各类竞赛获奖 

竞赛项目及得分依据各专业认可的学科竞赛为准，如有多项竞赛

获奖分数可累加，得分上限为 30 分。具体竞赛及得分情况如下： 

1.外语类竞赛： 

（1）参加德语奥林匹克竞赛，获得一等奖记 30 分、二等奖记 25

分、三等奖记 20 分。 

（2）参加同济大学新生德语能力竞赛，获得一等奖记 20 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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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记 15 分、三等奖记 10 分。 

（3）参加“中国日报社·21 世纪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同济选拔赛暨英语之星风采大赛，获得一等奖及以上记 30 分、二等

奖记 25 分、三等奖记 20 分。 

（4）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获得一等奖及以上记 30 分、二

等奖记 25 分、三等奖记 20 分。 

2．作文、语文类竞赛： 

（1）“卿云杯”通识教育论文比赛、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

（北京大学、课堂内外杂志社主办，下同）最高决赛、新概念作文大

赛最高决赛一等奖记 30 分； 

（2）高校人文类知识及论文比赛（全国范围内赛事）一等奖、

“卿云杯”通识教育论文比赛、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最高决赛二

等奖、新概念作文大赛最高决赛二等奖、其他全国范围语文类赛事最

高决赛特等奖记 25 分； 

（3）高校人文类知识及论文比赛（全国范围内赛事）二等奖、

“卿云杯”通识教育论文比赛、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最高决赛三

等奖、新概念作文大赛最高决赛三等奖、其他全国范围语文类赛事最

高决赛一等奖记 20 分； 

（4）高校人文类知识及论文比赛（全国范围内赛事）三等奖、

“卿云杯”通识教育论文优胜奖、其他全国范围语文类赛事最高决赛二

等奖、省（包括直辖市）范围语文类赛事最高决赛奖项（一等奖及以

上）记 15 分； 

（5）高校人文类知识及论文比赛（全国范围内赛事）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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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国范围语文类赛事最高决赛三等奖、省（包括直辖市）范围语

文类赛事最高决赛奖项二等奖记 10 分； 

（6）其他语文类赛事奖项（不含中学内部赛事）记 5 分且最多

只计算两次。 

（7）参与范敬宜新闻教育奖(下设新闻学子奖)（由“范敬宜新闻

教育基金”、人民日报社等主办），获一等奖及以上 30 分，二等奖 25

分，三等奖 20 分，入围或优秀奖 15 分。 

（8）中国大学生新闻评论大赛、“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

意作品展示大赛，一等奖 20 分，二等奖 15 分，三等奖 12 分，入围

或优秀奖 10 分。 

（9）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赛区、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

节学院奖获得一等奖 30 分，二等奖 25 分，三等奖 20 分，优秀奖或

入围奖 15 分。其他全国范围广告类赛事最高决赛一等奖 25 分，二等

奖 20 分，三等奖 15 分，入围或优秀奖 12 分。 

（10）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20 分，二等奖

15 分，三等奖 12 分，入围或优秀奖 10 分。其他省级广告类赛事三

等奖及以上 10 分，入围或优秀奖 5 分。 

（二）作品发表、著作出版类成绩 

同时符合多项分数可累加，得分上限为 30 分。 

1．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SSCI）、国际艺术与人文科学

收录期刊（A&HCI）、CSSCI 期刊及集刊和文学类、艺术类名刊（以

北大核心期刊目录为准）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记 30 分； 

2．正式出版个人著作（包括作品集、翻译集等）记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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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 CSSCI 期刊扩展版发表文章记 20 分； 

4．在其他刊物发表文章记 5 分且最多只计算两篇。 

（三）外语类课程成绩 

同时符合多项分数可累加，得分上限为 40 分。 

1．修完德语先修课程（110484 德语强化训练 1、110485 德语强

化训练 2、110486 德语能力拓展 1、110487 德语能力拓展 2）加权百

分制成绩折算值（计算公式：(2*德语能力拓展 1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

+2*德语能力拓展 2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4*德语强化训练 1 百分制成

绩折算值+4*德语强化训练 2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12）达到 95，记 40

分；达到 90，记 35 分；达到 85，记 30 分；达到 80，记 25 分；达到

75，记 20 分。 

2．德语水平达到 C1 及以上（需提供考试证书或课程结业证明），

记 40 分；达到 B1 及以上，记 35 分；达到 A2 及以上，记 30 分；达

到 A1 及以上，记 25 分。具体德语水平等级以德语系认定结果为准。 

3．修完日语先修课程（110478 日语强化训练 1、110479 日语强

化训练 2、110480 日语能力拓展 1、110481 日语能力拓展 2）加权百

分制成绩折算值（计算公式：(2*日语能力拓展 1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

+2*日语能力拓展 2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4*日语强化训练 1 百分制成

绩折算值+4*日语强化训练 2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12）达到 95，记 40

分；达到 90，记 35 分；达到 85，记 30 分；达到 80，记 25 分；达到

75，记 20 分。 

4．日语水平达到 N1 及以上（需出示相关证明），记 40 分；达到

N2 及以上，记 35 分；达到 N3 及以上，记 30 分；达到 N4 及以上，

记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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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及提交方式于主修

专业确认工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其他注意事项 

1.同一种名目比赛所获奖项，只取最高级奖项计算且只计算一次。 

2.各种荣誉、奖项、成果中，只认可高中在读阶段及同济大学主

修专业确认工作填报志愿时间前获得或发表的部分，其他一概不予计

算。 

3.各种刊物不包括以增刊或类似性质增加的期数，同时，论文发

表在符合以上规则的基础上，最多计算两篇。 

4.本实施方案最终解释权归人文科学试验班主修专业确认工作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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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医学试验班 

2025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该实施细则同样适用于医学试验班(生命学院)、医学试验班(医学

院)。 

一、组织分工 

医学试验班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由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学工书记、大类招生指导

专家、本科教务办公室主任、学工办主任组成。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

组负责制定、实施、解释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纪委书记负责监督主

修专业实施细则的实际执行情况。 

二、本大类专业分布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1 临床医学（领军人才培养） 

医学院 

2 临床医学（五年制） 

3 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院 

4 生物信息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5 生物技术 

三、本大类各学院（专业）接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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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类各学院（专业）类内不设置上浮比例；各学院（专业）跨

类接收计划数不超过本学院（专业）接收计划基数 10%。 

四、主修专业确认时间与志愿填报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进行，类内、跨类志愿同

步填报，录取按照先类内、后跨类的顺序进行。 

五、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学生须将大类内所有专业按照志愿顺序填报，未完成填报的，

由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实施统筹调剂录取。 

2、类内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类内综合成绩。类内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成绩、特色评测成绩及“五育”

成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

工作小组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以第一学年外语类必修课程

（取最高一门）、《医用物理学》、《基础化学》、《有机化学(医)》四门

课程作为指标课程，采用指标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

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本大类各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根据学生类内填报的志愿顺序，系统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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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录取，直至专业类内接收计划录满为止。第一志愿选拔录取结束

后，若该专业还有剩余名额，依序在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学生中进

行录取。后序志愿同理，直至所有学生完成类内主修专业确认。如学

生已被所报前序志愿录取，则不再参加后序志愿录取过程。 

六、跨类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面向对本大类专业有浓厚兴趣或突出专长的非本大类学生。 

2、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成绩、特色评测成绩、“五育”

成绩组成，其中： 

1) 成绩组成前三部分具体占综合成绩比例由各学院另行拟定，

于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实施前发布，其中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比例不低于 50%，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比例不低于 10%。 

2)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载，保留 4 位小数。 

4、接收学院（专业）对学生依据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跨类

预录取合格线及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规定

的时间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次确认一个跨类专业，确认结束后，

在专业接收计划人数范围内，系统自动按照排名进行最终录取，已经

最终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未被最终录取的学生，

在预录取的其他专业中，可继续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直至所有专业

预录取确认结束。 

5、跨类接收的学生不作降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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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尽事宜 

未尽事宜由本大类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集体审议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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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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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工科试验班 

（智能化制造与新能源类） 

2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科试验班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占综合成绩 10%。每位学生全程不超过 10 分钟，有效面

试时间不少于 5 分钟，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逻辑思维能力、语

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力，其中知识储备、

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四个方面各占面试成绩

的 25%。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10%，以第一学年高等数学类必修

课程或相应的课程成绩作为指标课程，采用指标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

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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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赵老师，电话：021-69580092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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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测绘工程 

工科试验班 

（信息与智能网联类）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申请学生的综合成绩。综合

成绩由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中： 

1) 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跨类综合成绩 10%。 

每位学生全程不超过 10 分钟，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 分钟（包含 2

分钟自我介绍+3分钟专家自由提问）。面试环节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

逻辑思维、语言表达、临场反应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力。学院依据学科

专业特点，在面试环节中对学生进行适当的专业兴趣和专业内容考查。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10%。 

①《高等数学》或《地球空间信息概论》（任选其中一项，满分 9

分）。 

高等数学百分制成绩折算值，按百分比乘以满分 9 分。 

《地球空间信息概论》，获得“优秀”成绩则本项为满分 9 分；

其他成绩本项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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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创新项目：以学校创新创业学院评定的大学生创新项目(SITP)

的立项结果作为评定依据。学生申报 SITP 项目且立项的，可获得 1

分。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周老师，021-65981936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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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通信工程 

工科试验班 

（信息与智能网联类） 

2 自动化 

3 人工智能 

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跨类综合成绩 10%。每位学生全程不超过 10分钟，

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 分钟（包含 2 分钟自我介绍+3 分钟专家自由

提问）。面试环节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

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力。学院依据学科专业

特点，在面试环节中对学生进行适当的专业兴趣和专业内容考查。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特色评测环节包括指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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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创新项目加分。 

①指标课程成绩 

指标课程满分 9 分，以第一学年所修的高等数学类（或高阶高等

数学课程如工程数学分析、数学分析等）课程和物理类（包括物理类

实验）课程作为指标课程，以 2 类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

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成绩，并折算成满分为 9 分的分数。

如果未修读过高等数学类或物理类课程，按该课程成绩为 0 计入成绩

进行计算。 

②创新项目 

学生获得大学生创新项目立项，可获得 1 分。 

特色评测以满分 10 分计算，并转化成百分制成绩计入总成绩计

算。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教务办公室：021-69589363、69581586 

Email: xiongwan@tongji.edu.cn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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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解释权归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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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法学 社会科学试验班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30%，每位学生面试全程不超过 15分钟，

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8 分钟（包含学生自我介绍和专家自由提问）。

面试考查学生专业兴趣和学科特长、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综合素质几个方面。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以第一学年外语类必修课程

或语言类先修课程成绩作为指标课程，采用指标课程的百分制成绩折

算值。 

学生第一学年修读多门外语类课程的，取成绩最高的一门作为指

标课程。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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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朱智飞老师，电话：021-65980614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法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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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海洋科学与技术 理科试验班 

2 地球物理学 /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占综合成绩 30%。每位学生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分钟，

面试主要对学生的专业兴趣、专业特长、培养潜力、综合表现等方面

进行考查。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10%，考核内容主要为支撑本学科

专业的相关基础学科知识。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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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咨询方式 

王老师，电话：021-65982960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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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工程力学 理科试验班 

2 飞行器制造工程 

工科试验班 

（智能化制造与新能源类）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占综合成绩 30%。每位学生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分钟，

面试主要对学生的专业兴趣（占 40%）、专业特长（占 20%）、培养潜

力（占 20%）、综合表现（占 20%）等方面进行考查。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10%，以第一学年高等数学类必修

课程或相应的课程成绩作为指标课程，采用指标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

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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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胡老师，联系方式：24666516@tongji.edu.cn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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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应用化学 理科试验班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的 50%。 

2) 面试占综合成绩的 30%。每位学生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 分

钟，面试主要对学生的专业兴趣、专业特长、培养潜力、综合表现等

方面进行考查。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10%，在面试阶段增设对化学类专

业知识口试环节打分。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高老师，电话：021-6598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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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师，电话：021-65982591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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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环境科学 

工科试验班 

（智慧建造与低碳环境类） 

2 环境工程 

3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占综合成绩 10%。面试包括学生自我介绍（2 分钟）和专

家组提问（4 分钟）两个环节，满分 100 分。学生自我介绍内容主要

围绕个人基本情况、申请跨类原因、对申请专业认知和个人发展规划

等。专家组将在听取学生汇报的基础上，着重从专业志向、逻辑思维、

语言表达、价值取向、人文素养、心理素质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考核

评分。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以《高等数学（B）》（上（5

学分）、下（5 学分））、《大学物理（精）II 上》（上（3 学分）、下（3

学分））、《普通化学 B（3 学分）》五门课程或相应的课程作为指标课

程，采用指标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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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徐老师，电话：021-65985679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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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含机器人、机械电子、机械

设计、机械制造方向) 
工科试验班 

（智能化制造与新能源类） 

2 

智能制造工程 

（含工业工程方向）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 

跨类综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

育”成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占综合成绩 20%。面试包括学生自我介绍和专家组提问

两个环节。每位学生面试全程不超过 10 分钟，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 分钟（包含 2 分钟自我介绍+3 分钟专家自由提问）。面试主要考查

学生在知识储备、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

面的综合素养和能力。 

跨类面试时，学生当前全部课程平均绩点大于等于 4.0 的，可以

免面试，且面试成绩计为满分（人文社科类专业转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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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色评测成绩占跨类综合成绩的 20%，由指标课程组成。指

标课程得分，以第一学年外语类（大学英语、德语等）、高等数学类

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

成绩，计入综合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叶老师，电话：021-69584768。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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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科试验班 

（信息与智能网联类）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信息安全 

4 软件工程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5%。 

2) 面试成绩占跨类综合成绩 10%。每位学生全程不超过 10分钟，

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 分钟（包含 2 分钟自我介绍+3 分钟专家自由

提问）。面试环节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

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力。学院依据学科专业

特点，在面试环节中对学生进行适当的专业兴趣和专业内容考查。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25%。特色评测环节包括机试成绩、

指标课程成绩、创新项目和竞赛加分。 

① 机试：机试满分 15 分，机试以 C/C++语言编程为测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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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及格线者将不能参加面试。 

② 指标课程成绩 

指标课程满分 8 分，以学生第一学年数学课程、英语课程作为指

标课程，以上述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

标课程的平均成绩，并折算成满分为 8 分的分数。 

③ 创新项目和竞赛 

以学校创新创业学院评定的大学生创新项目(SITP)的立项结果

作为评定依据。学生申报 SITP 项目且立项的，可获得 2 分。 

在校期间参加 ACM 等国家相关赛事获奖（排名前三），可获得 2

分。参加省部级相关赛事获奖（排名前三），可获得 1 分。竞赛获奖

证明材料于面试现场提交。相关赛事认定及获奖认定由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以上加分不累计，满分 2 分。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未参加机试、面试考核的学生，学院将取消预录取资格。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开展，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王老师，021-69589353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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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解释权归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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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建筑学 

建筑类 

2 城乡规划 

3 风景园林 

4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5 城市设计 

6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工科试验班 

（智能化制造与新能源类）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占跨类综合成绩 10%，每位同学面试全程不超过 10分钟，

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 分钟，面试考核以问答形式进行。 

3) 特色评测占跨类综合成绩 30%，举行笔试（不含画图），重点

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学习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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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降转要求 

跨类（转专业）学生根据学生意愿和学习基础素养平转或降一级

学习。 

四、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五、咨询方式 

刘老师，电话：65983922 转 110。 

六、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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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交通工程 

工科试验班 

（信息与智能网联类） 

2 交通运输 

3 车辆工程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成绩、特色评测成绩、“五育”成

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6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20%，面试时间 5 分钟，含 2 分钟学生

自我介绍和 3 分钟专家组提问，从知识储备、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及

临场应变能力四方面进行考查。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考核内容主要为支撑本学科

专业的相关基础学科知识。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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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胡老师，电话：021-69589876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交通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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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工程管理 

经济管理试验班 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 金融学 

4 会计学 /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20%，每位学生面试全程不超过 10分钟，

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 分钟（包含 2 分钟自我介绍+3 分钟专家自由

提问）。面试环节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

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力。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20%，采用闭卷考试形式，科目为

数学和英语，时长各 45 分钟，满分均为 100 分，两部分成绩之和折

算后计入跨类综合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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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周老师，电话：65982251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经济与管理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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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口腔医学 医学试验班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30%。面试包括学生自我介绍和专家组

提问两个环节。每位同学面试有效时长不少于 5 分钟，主要考查学生

的专业兴趣、综合英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

应能力等综合素养和其他知识的储备。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根据学生第一学年物理类必

修课程（不含实验类课程）、化学类必修课程（不含实验类课程）作

为指标课程，以指标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作

为指标课程的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制定评价规

则并给出相应分数。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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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咨询方式 

刘老师，电话：021-36357029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口腔医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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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组织分工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学院党委书记、院

长是转专业工作的主要负责领导；分管本科专业的副院长直接负责领

导；学院纪委书记负责监督工作；学工负责人、教研室主任共同负责

政策实施；本科生教务负责协调、联络、汇总。 

二、适用专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三、跨类报名及选拔 

1、面向对本专业有浓厚兴趣的其他专业学生。 

2、跨类录取选拔依据为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

年学业成绩、面试、“五育”成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40%，面试提纲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

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面试主要考查学生的专业兴趣、逻辑思维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综合素养。 

3)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接收专业对学生依据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转专业预录取

合格线及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规定的时间

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次确认一个转入专业，确认结束后，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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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接收计划人数范围内，系统自动按照排名进行最终录取。最终录取

的学生，无法再进行后续批次的确认，未被最终录取的学生，在预录

取的其他专业中，可继续进行后续批次的确认，直至所有预录取专业

确认结束。 

5、因本专业专业课程学习任务较重，所有转专业学生需要重新

编入大一年级学习。 

四、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五、咨询方式 

联系人：傅老师 

联系电话：65981407 

六、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马克思主义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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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车辆工程（汽车） 

工科试验班 

（信息与智能网联类） 

2 能源与动力工程 

工科试验班 

（智能化制造与新能源类）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与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

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该环节主要考察学生的知识储备、

语言表达、逻辑思维、临场应变以及专业认知等能力，面试时间不少

于 5 分钟。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考核内容主要为支撑本学科

专业的相关基础学科知识。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5) 跨类接收的学生如来自工科试验班其他类原则上不作降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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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通过跨年级修读方式补修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必修课程；非工

科试验班学生建议降级补修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必修课程。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李老师，电话：021-69589841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汽车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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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哲学 

人文科学试验班 2 汉语言文学 

3 文化产业管理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30%，每位同学面试时间不超过 10分钟，

包括个人介绍和专家提问 2 个部分。主要考察学生的专业兴趣（占面

试成绩 30%）、学科特长（30%）、人文素养及心理品质（20%）及逻

辑思维及语言表达（20%）等。 

3) 特色评测占综合成绩 10%，主要评测依据及评分标准见《人

文学院 2025 级主修专业确认跨类特色评测环节评分标准》（附件 1）。

申请材料在面试环节提交，同步进行打分。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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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张老师,电话：021-65985634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人文学院所有。 

 

附件 1 

人文学院 2025 级主修专业确认跨类特色评测环节评分标准 

一、评测形式 

特色评测采取材料审核形式，材料审核评分主要依据学生的各类

竞赛获奖、专业相关活动（作品发表等）材料计算得分之和，总分 100

分。 

二、评分细则 

（一）各类竞赛获奖 

竞赛项目及得分依据各专业认可的学科竞赛为准，如有多项竞赛

获奖分数可累加，得分上限为 60 分。具体竞赛及得分情况如下： 

（1）“卿云杯”通识教育论文比赛、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

（北京大学、课堂内外杂志社主办，下同）最高决赛、新概念作文大

赛最高决赛一等奖记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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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校人文类知识及论文比赛一等奖、“卿云杯”通识教育论

文比赛、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最高决赛二等奖、新概念作文大

赛最高决赛二等奖、其他全国范围语文类赛事最高决赛特等奖记 50

分； 

（3）高校人文类知识及论文比赛二等奖、“卿云杯”通识教育论

文比赛、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最高决赛三等奖、新概念作文大

赛最高决赛三等奖、其他全国范围语文类赛事最高决赛一等奖记 40

分； 

（4）高校人文类知识及论文比赛三等奖、“卿云杯”通识教育论

文优胜奖、其他全国范围语文类赛事最高决赛二等奖、省（包括直辖

市）范围语文类赛事最高决赛奖项（一等奖及以上）记 30 分； 

（5）高校人文类知识及论文比赛优胜奖、其他全国范围语文类

赛事最高决赛三等奖、省（包括直辖市）范围语文类赛事最高决赛奖

项二等奖记 20 分； 

（6）其他语文类赛事奖项（不含中学内部赛事）记 5 分且最多

只计算两次。 

（二）作品发表、著作出版类成绩 

同时符合多项分数可累加，得分上限为 40 分。 

1．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SSCI）、国际艺术与人文科学

收录期刊（A&HCI）、CSSCI 期刊及集刊和文学类、艺术类名刊（以

北大核心期刊目录为准）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记 40 分； 

2．正式出版个人著作（包括作品集、翻译集等）记 30 分； 

3．在 CSSCI 期刊扩展版发表文章记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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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其他刊物发表文章记 5 分且最多只计算两篇。 

三、工作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及提交方式于主修

专业确认工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其他注意事项 

1.同一种名目比赛所获奖项，只取最高级奖项计算且只计算一次。 

2．各种荣誉、奖项、成果中，只认可高中在读阶段及同济大学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填报志愿时间前获得或发表的部分，其他一概不予

计算。 

3．各种刊物不包括以增刊或类似性质增加的期数，同时，论文

发表在符合以上规则的基础上，最多计算两篇。 

4.本标准适用于 2025 级哲学、汉语言文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最终解释权归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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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意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工业设计 

工科试验班 

（智能化制造与新能源类） 

2 艺术设计学 /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主要考查学生在知识储备、

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

力。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30%，以综合设计（快题）测试的

笔试形式进行，重点考查学生设计基础能力，满分 100 分。 

笔试前自行准备徒手绘图等必要的文具，比例尺、三角板、钢笔、

水笔、铅笔、橡皮、彩色铅笔、马克笔等文具用品。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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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三、降级要求 

跨类接收的学生原则上不作降级要求，可通过跨年级修读方

式补修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必修课程。 

四、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五、咨询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张老师 

联系电话：65987366 

六、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设计创意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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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生物信息学 

医学试验班 

2 生物技术 

二、考核要求及综合成绩构成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绩由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跨类面试成绩、跨类特色评测成绩及“五育”

成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包括学生自我介绍和专家组

提问两个环节。每位同学面试有效时长不少于 5 分钟，主要考查学生

的专业兴趣、综合英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

应能力等综合素养和其他知识的储备。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以第一学年《高等数学(A)上》

《高等数学(A)下》《普通物理(A)上》《普通物理(A)下》《普通化学 A》

课程作为指标课程，修完其中一门并成绩合格者加 2 分，可累计加分，

满分 10 分。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对报名参加学院跨类招生的学生依据跨类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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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跨类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并进行公示。若学生未参加其所填报跨

类志愿专业的面试、特色评测等考核，学院有权取消其预录取资格。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学校主修专业确

认工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黄老师，电话：021-65989937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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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学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数学类 理科试验班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跨类面试成绩、跨类特色评测成绩及“五

育”成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跨类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每位学生全程不超过 10分钟，

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 分钟，面试主要考查学生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

知识储备、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方面的综

合素养和能力。 

3) 跨类特色评测以笔试方式进行，占综合成绩 30%。参考书目

如下：  

（1）《数学分析（第五版）（上册）》《数学分析（第五版）（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第三版），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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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说明 

跨类录取学生将严格按照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专业所规定的

四年制培养方案进行学习与培养，不再采取以高等数学课程认定数学

分析课程、以线性代数课程认定高等代数课程的课程认定方式。 

四、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五、咨询方式 

郁老师，电话：021-65983245 

六、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数学科学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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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占综合成绩 10%。面试包括学生自我介绍（2 分钟）和专

家组提问（4 分钟）两个环节，满分 100 分。学生自我介绍内容主要

围绕个人基本情况、申请跨类原因、对申请专业认知和个人发展规划

等。专家组将在听取学生汇报的基础上，着重从专业志向、逻辑思维、

语言表达、价值取向、人文素养、心理素质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考核

评分。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30%。由复试成绩（占 20%）和指

标课程成绩（占 10%）两部分组成。复试采用笔试的方法，考核内容

包括逻辑思维、专业志向、想象力、中英文表达能力等。 

指标课程成绩根据学生第一学年大学英语类、高等数学类、大学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土木工程 工科试验班 

（智慧建造与低碳环境类） 2 智能建造 

3 地质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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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类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分的加权平均值计算。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杨老师、徐老师，电话：021-65982402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土木工程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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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英语(数智人文) 

人文科学试验班 2 日语 

3 德语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跨类面试成绩、跨类特色评测成绩及“五

育”成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30%，具体方式和内容如下： 

德语专业：口头回答问题，全程以德语进行。 

英语专业：口头回答问题，全程以英语进行。 

日语专业：口头回答问题，使用日语或中文进行。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10%，主要评测依据及评分标准见

《外国语学院 2025 级主修专业确认跨类特色评测环节评分标准》（附

件 1）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92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外国语学院教务科，电话：021-65981264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外国语学院所有。 

 

附件 1 

外国语学院 2025 级主修专业确认跨类特色评测环节评分标准 

一、评测形式 

特色评测采取材料审核形式，材料审核评分主要依据学生的各类

竞赛获奖及外语类课程成绩等材料计算得分之和，总分 100 分。 

二、评分细则 

（一）各类竞赛获奖 

竞赛项目及得分依据各专业认可的学科竞赛为准，如有多项竞赛

获奖分数可累加，得分上限为 40 分。具体竞赛及得分情况如下： 

1．参加德语奥林匹克竞赛，获得一等奖记 40 分、二等奖记 30

分、三等奖记 20 分。 

2．参加同济大学新生德语能力竞赛，获得一等奖记 30 分、二等

奖记 20 分、三等奖记 10 分。 



93 

 

3．参加“中国日报社·21 世纪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同

济选拔赛暨英语之星风采大赛，获得一等奖及以上记 40 分、二等奖

记 30 分、三等奖记 20 分。 

4.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获得一等奖及以上记 40 分、二等奖

记 30 分、三等奖记 20 分。 

（二）外语类课程成绩 

同时符合多项分数可累加，得分上限为 60 分。 

1．修完德语先修课程（110484 德语强化训练 1、110485 德语强

化训练 2、110486 德语能力拓展 1、110487 德语能力拓展 2）加权百

分制成绩折算值（计算公式：(2*德语能力拓展 1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

+2*德语能力拓展 2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4*德语强化训练 1 百分制成

绩折算值+4*德语强化训练 2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12）达到 95，记 60

分；达到 90，记 50 分；达到 85，记 40 分；达到 80，记 30 分；达到

75，记 20 分。 

2．德语水平达到 C1 及以上（需提供考试证书或课程结业证明），

记 60 分；达到 B1 及以上，记 50 分；达到 A2 及以上，记 40 分；达

到 A1 及以上，记 30 分。具体德语水平等级以德语系认定结果为准。 

3．修完日语先修课程（110478 日语强化训练 1、110479 日语强

化训练 2、110480 日语能力拓展 1、110481 日语能力拓展 2）加权百

分制成绩折算值（计算公式：(2*日语能力拓展 1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

+2*日语能力拓展 2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4*日语强化训练 1 百分制成

绩折算值+4*日语强化训练 2 百分制成绩折算值)/12）达到 95，记 60

分；达到 90，记 50 分；达到 85，记 40 分；达到 80，记 30 分；达到

75，记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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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语水平达到 N1 及以上（需出示相关证明），记 60 分；达到

N2 及以上，记 50 分；达到 N3 及以上，记 40 分；达到 N4 及以上，

记 30 分。 

三、工作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及提交方式于主修

专业确认工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其他注意事项 

1.同一种名目比赛所获奖项，只取最高级奖项计算且只计算一次。 

2.本实施方案最终解释权归外国语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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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应用物理学 理科试验班 

2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科试验班 

（信息与智能网联类）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跨类面试成绩、跨类特色评测成绩及“五

育”成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占综合成绩 30%。每位学生有效面试时间不少于 5分钟，

面试主要对学生的专业兴趣、科学素养、专业培养潜力、逻辑思维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查。 

3) 特色评测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特色评测环节包括物理类竞

赛、创新项目加分两部分： 

①物理类竞赛。物理类竞赛包括：校级/上海市/国际大学生物理

竞赛、上海市/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校级/上海市/中国大学生物

理学术竞赛、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含东部地区）、同济大学物

理实验创新设计大赛以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由面试专家组按照等

级打分，满分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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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创新项目。以学校创新创业学院评定的大学生创新项目(SITP)

的立项结果作为评定依据。由面试专家组按照等级打分，满分 3 分。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崔老师，021-65983380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所有。



97 

 

医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临床医学（五年制） 医学试验班 

2 康复物理治疗 / 

3 护理学 /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临床医学（五年制）专业跨类综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

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医学院拟定。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根据学生第一学年数学类必

修课程、物理类必修课程（不含实验类课程）、化学类必修课程（不

含实验类课程）作为指标课程，以指标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

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5) 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载，保留 4 位小数。 

康复物理治疗、护理学专业跨类综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

绩、面试成绩、“五育”成绩组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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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医学院拟定。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根据学生第一学年数学类必

修课程、物理类必修课程（不含实验类课程）、化学类必修课程（不

含实验类课程）作为指标课程，以指标课程百分制成绩折算值基于学

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标课程的平均成绩。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5) 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载，保留 4 位小数。 

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联系人：曹金凤 

联系电话：51030161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医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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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媒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传播学 人文科学试验班 

2 广播电视编导 / 

3 动画 / 

4 音乐表演 / 

5 表演 /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6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20%，每位同学面试时间为 5 分钟，包

括个人介绍和专家提问 2 个部分。将结合同学们第一学年课程学习情

况、学习活动等，以挖掘学生的潜力和特点，考查学生的发散思维为

主，非单纯的专业能力考核。 

3) 特色评测环节（面试现场提交）占综合成绩 10%，具体要求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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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专业：在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开始前的所有学龄阶段参与过

专业的创作、发行以及发表作品、文章等材料(含网络发表)。评价参

照学科公许标准，按照顶级、核心级、一般、业余级四个等级对应奖

次计分。对于没有参评过的文字作品，由专业评审组打分。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开始前的所有学习阶段

主创或参与过专业戏剧、电影、电视、视频广告片（不含平面广告）

的创作、发行、放映工作；或自己撰写过影视评论、剧本、理论文章，

以公开发表优先。提供自己满意的能够证明自己对影视艺术有一定特

长的作品，评价参照学科公许标准，按照顶级、核心级、一般、业余

级四个等级对应奖次计分。对于没有参评过的作品，由专业评审组打

分。 

动画专业：在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开始前的所有学龄阶段参与过专

业动画片、游戏、影视作品（含 MV、视频广告片）的创作、发行、

放映工作。 

表演专业：在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开始前的所有学龄阶段参与过专

业戏剧、电影、电视、视频广告片（不含平面广告）的主要以及次要

角色表演并且公开演出、发行、放映的。 

音乐表演：在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开始前的所有学龄阶段参与过歌

剧、音乐剧表演视频（担任主要角色或配角）、独唱音乐会、独奏音

乐会或声乐、器乐类专业比赛视频、管弦乐团演出视频、已发行 CD

专辑。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三、降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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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播学专业：原则上不作降级要求，具体视学生能够完成规

定学分情况由专业及教务讨论决定。 

2、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具体考量学生转入时的专业基础及能够

完成规定学分的时间等因素，由专业及教务对其是否降级修习进行判

断。 

3、动画专业：原则上对非艺术类转入的同学都要求降级，具体

视学生能够完成规定学分情况由专业及教务讨论决定。 

4、表演专业：因所有专业课程有前修要求，接收转专业学生后，

一律降为从一年级第一学期开始学习，或专业课从一年级第一学期开

始重新修习，具体视学生能够完成规定学分情况由专业及教务讨论决

定。 

5、音乐表演专业：专业因所有专业课程有前修要求，接收转专

业学生后，一律降为从一年级第一学期开始学习，或专业课从一年级

第一学期开始重新修习，具体视学生能够完成规定学分情况由专业及

教务讨论决定。 

四、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

认工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五、咨询方式 

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务科 联系电话：021-65983947 

六、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艺术与传媒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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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5 级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适用专业及对应大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大类 

1 
政治学与行政学（含国际

政治方向） 
社会科学试验班 

二、综合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 

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合成

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特色评测、“五育”成绩组成，其

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5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30%，每位同学面试时间为 10-15 分钟，

包括学生自我介绍及专家提问 2 个部分。面试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

情况介绍、跨类报考原因、对所报专业的认识以及专家针对学生能力

的现场提问。主要考查学生专业基础能力、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以及英语表达能力等几个方面。 

3) 特色评测环节占综合成绩 10%，以第一学年外语类必修课程

或相应的先修课成绩作为指标课程，采用指标课程的百分制成绩折算

值。 

学生第一学年修读多门外语类课程的，取成绩最高的一门作为指

标课程。 

4)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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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时间和安排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于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启动后正式发布。 

四、咨询方式 

王老师，手机：18018647379 

五、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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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工程学院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2025 级类内主修专业确认及跨类确认实施方案 

一、组织分工 

学院成立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教学副院长为组长，各专业主

任、学工负责人、教务负责人为组员。教学副院长负责牵头工作，教

务办主任负责面试教师的组织工作，学工负责人和教务负责人负责学

生志愿和成绩的统计工作及公示等工作。 

二、专业分布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大类 

1 
机械电子工程（含机电系

统、智能管理方向）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2 车辆工程 

3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三、各专业接收计划 

各专业类内接收上浮比为 10%；各专业跨类招收人数不超过各专

业接收计划基数的 10%。 

四、主修专业确认时间与志愿填报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在 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开展，按照先类内、

后跨类的顺序进行。 

五、类内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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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须将类内所有专业按照志愿顺序填报，未完成填报的，

由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实施统筹调剂录取。 

2、学生需完成所在学院的五育要求。 

3、类内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类内综合成绩。类内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面试成绩组成，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9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10%，面试提纲由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

作小组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面试主要考查学生的专业兴趣、逻

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综合素养。 

4、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5、根据学生类内填报的志愿顺序，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自动

录取，直至专业类内接收计划录满为止。第一志愿选拔录取结束后，

若该专业还有剩余名额，依序在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学生中进行录

取。后序志愿同理，直至所有学生完成类内主修专业确认。如学生已

被所报前序志愿录取，则不再参加后序志愿录取过程。 

六、跨类主修专业确认报名及选拔 

1、面向对本学院专业有浓厚兴趣或突出专长的非本学院学生。 

2、跨类主修专业确认的录取选拔依据为跨类综合成绩。跨类综

合成绩由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跨类面试成绩、“五育”成绩组成，

其中： 

1) 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占综合成绩 70%。 

2) 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 20%，面试提纲由本学院主修专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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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统一拟定，制定统一评分标准。面试主要考查学生的专业兴

趣、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反应能力等综合素养。 

3) “五育”成绩占综合成绩 10%，由学生所在学院依据相关规

定打分。 

3、综合成绩以百分制记，保留 4 位小数。 

4、接收学院（专业）对学生依据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跨类

预录取合格线及预录取学生排序名单。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在规定

的时间内分三批进行确认。每一批次确认一个跨类专业，确认结束后，

在专业接收计划人数范围内，系统自动按照排名进行最终录取，已经

最终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未被最终录取的学生，

在预录取的其他专业中，可继续参加后续批次的确认，直至所有专业

预录取确认结束。 

5、已有德语基础的同学，参加学院组织的德语笔试。笔试通过

者或者本人能够确保通过自己的课外补习，达到 2025 级学生德语水

平的（签订知情同意书），可跟随 2025 级学生学习；笔试未通过者或

不能通过自己补习达到 2025 级学生德语水平的，须降级到 2026 级学

习。 

七、咨询方式 

联系人：孙老师 

联系电话：021-69584721 

邮箱：tjcdhaw@tongji.edu.cn 

八、其他 

本方案解释权归中德工程学院所有。 


